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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纠错】
8 月 28 日 C09 版

《无戏百恼生，能演乐
自有》（记者：陈然）一
文，第 3 栏第 2、3 行“老
舍与宋之合作的话剧

《国家至上》”中的“宋
之”应为“宋之的”。

【文字更正】
8 月 28 日 A05 版

《我国拟修法遏制恶意
诉讼》（校对：吴限 编
辑：刘国良）一文，第 2
栏第 1 段倒数第 2 行中
的“即而”应为“继而”。

■ 社论

劳教制度改革要迈好立法“第一步”
改革劳教制度更应当算积极的政治影响、社会影响的“大账”，而不应仅看部门利益等“小账”。

期待将来在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启动立法改革，通过立法对劳动教养进行司法化、法治化改造。

■ 观察家

网友人肉“微笑官员”是否小题大做
官员“微笑”照被关注，应该首先好好检讨一下，官员的责任意识和媒体素养。网络上尽管也有

非理性的声音，但不应低估网民的素质和民众监督的热情。

来信

“克隆卡”案频发
银行该换“芯”了

据新华社报道，广州商
人朱女士银行卡未离身，
596 万元巨款却不翼而飞。
这是近年来广州被盗刷数
额最大的克隆银行卡案件。

昨日的《珠江晚报》还有
一则报道，珠海市一家 KTV
的服务员阿三，将火柴盒大
小的测录仪放在烟盒里，趁
着帮顾客买单的机会，用测
录仪盗刷银行卡信息。回家
后，再用写卡器制造伪卡，并
用伪卡刷卡提现。

“制伪卡仅半分钟”，与
其说是骗子手段高明，不如
说是当下银行卡的防伪技
术太落后、太低等；与其说
是骗子会骗，不如说银行的

防盗系统、防骗技术，在和
骗子的较量中，已经无情失
败了。银行换“芯”工作，真
的应该提升到更重要位置。

现在，欧美、东南亚很
多国家都已完成 IC卡改造，
而我国仍是克隆卡犯罪的
多发地。据银监会和中国
银联等文件，我国将在 2015
年以前普及芯片卡，但目前
很少看见什么实质性的行
动。面对频发的“克隆卡”
案件，各银行不能再拖了。

□雷振岳（职员）

高三“励志标语”
一种自嘲而已

“不学习的女人只有两
个下场：逛不完的菜市场，穿
不完的地摊货。不学习的男

人只有两个下场：穿不完的
阿迪吊丝，捡不完的破瓶烂
罐。”这条由平顶山某高中高
三学生上传的“班级励志标
语”，在网上引发热议。

对这高三学生上传的
“班级励志标语”，许多“敏
感人士”忧心忡忡。网络上
对其的争议，也聚焦于高三
学生的价值观上，认为这样
的标语背后，是价值观的堕
落。这般解读，的确叫我汗
颜，我实在想象不出标语跟
价值观堕落有何关联。

在我看来，这“励志标
语”，无论是“逛不完的菜市
场，穿不完的地摊货”还是

“穿不完的阿迪吊丝，捡不
完的破瓶烂罐”，都无关价
值，而是一种自嘲。当我们
还习惯“距高考 N 天”、“少
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标

语，只能说我们过于墨守成
规了。自嘲“吊丝”，是用一
种自我矮化的方式来接受
现实，他们并非沉落与堕
落，不过是用新的方式跟社
会达成和解。

□杨燕明（编辑）

扇耳光换不来
公交让座的文明

前几天，在杭州一辆公
交车上，一位年轻小伙子因
为没有给一位怀抱孩子的
女士让座，结果被这位女士
的 丈 夫 连 扇 了 五 个 大 耳
光。接下来几天，吉林长
春、甘肃兰州、山东济南等
地又先后发生了类似的让
座闹剧，都是一方不让座，
结果被另外一方打了耳光。

以前很多人觉得，让座
冲突源自道德问题，但现在
看来，又不仅仅是道德问
题，还有沟通的问题，交流
的问题。在这几起让座闹
剧中，有个不让座而被打耳
光的小伙子下车之后，大家
才发现，他是个腿部有残疾
的人。苛求他让座的那些
人，事先和他沟通过吗？

那些随意动手打人的
人，有可反思之处。让座终
究不是公民的法律责任，任
何人都不能因为别人不让
座 而 采 用 暴 力 ，动 用“ 私
刑”，暴力“呼唤”不来让座
的文明。在你觉得对方有
让座的必要的时候，完全可
以通过沟通与交流的方式
感化对方，而不是使用暴力
和武力压迫对方。

□苑广阔（职员）

评论投稿信箱：shepingbj@vip.sina.com shepingbj@vip.163.com 在线投稿：www.bjnews.com.cn/tougao

陕西一官员在延安特
大车祸现场因面含微笑被
人拍照传到网上，招致很多
网友的不满。该官员随后
卷入争议漩涡，关注点也转
移到他在不同场合所戴的
手表上。

有人对比发现，那个在
照片中微笑的人，与陕西省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杨
达才高度接近。陕西省安监
局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是网
友把杨达才在某个特定场合
的表情给放大了说事。

此事连日来引发舆论
热议，其中有不少人也持上
述观点，并认为，一张照片
未必能反映当时的具体情
景，这类似“断章取义”。

那么，网友对官员“微
笑照”的关注，以及因为对
此不满而进行的人肉，是不
是有些小题大做呢？

在某些灾难等特定场合
的官员“微笑照”，不是第一次
出现了。我倒认为，不必先急
着替这位官员辩护，也不必
忙于指责网民的非理性，倒
是应该首先好好检讨一下官
员的责任意识和媒体素养。

官员也是人，也有人之
常情，“微笑”的原因有时很复
杂，有特殊的情景，或许，也并
不能说明什么。但是，从另
外一种人之常情来说，只要
是官员，其出现在灾难事故
现场，就不是代表他个人，就
有责任管理好自己的一言一

行，其中当然包括面部表情。
他们应该想到，在这些特

殊的场合不恰当的言行，有可
能会给当事人进一步造成伤
害，也在事实上给公众传递了
一种漠视灾难的印象。

不能不说，现在一些官
员还不习惯于时刻被监督，
媒体素养不高。他们还没
有意识到，一旦发生了重大
的灾难事故，必然媒体聚
集，而在自媒体时代，现场
还 可 能 有 更 多 的“ 随 手
拍”。因而，那些身处事故
现场的官员，应该意识到，
有很多镜头正对着自己，有
多少只眼睛也正盯着自己。

如果有这样的“镜头意
识”，如果想到自己正时时刻

刻被公众监督着，他恐怕就
不敢举止随意、表情轻松。
如果有的人在某些场合笑脸
过于“灿烂”，显然是没怎么把
民众的监督放在心上。

尽管，网络上充斥着各
种非理性的声音，以及各种
不专业的网络推理，但是，
谁也不应低估网民的素质
和民众监督的热情。事实
上，周久耕等事件也表明，
一些官员异常言行背后往
往潜伏着某种不正常。民
众就因为周久耕要处罚降
价的房产商而小题大做，对
其展开人肉搜索，发现其爱
抽天价烟。发挥公众监督
的作用，这种“小题大做”就
绝非没有意义。

在一定程度上，网民对
陕西这位“微笑”官员的人
肉搜索，已经发现了其腕表
的“玄机”，这和当年周久耕
事件类似。

如何对待民众的这种小
题大做，当然不是简单地指
责，民众放大了一张照片的
问题，当这位官员的若干张
照片摆在那里的时候，事情
的关键就成了——网友所反
映的问题，即这位官员的多
块腕表是不是瑞士名表，权
威部门不妨调查一下。

如果不是，那么，网友
的“人肉”当然也无损于这
位官员的清誉。

□新京报评论员 于德清
相关报道见A10版

据中国之声记者从权威
部门获悉，在甘肃、山东、江
苏、河南的四个城市正在进行
劳教制度的改革试点，试点工
作由违法行为矫治委员会负
责，此项试点是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等十部委关于印发《违法
行为教育矫治委员会试点工
作方案》的通知进行的。

舆论千呼万唤的劳教
制度改革，终于迈出了一
步，这是一个可喜的开始。
近期的“唐慧事件”，使改革
劳教制度成为舆论普遍的
呼吁。有关部门此刻释放
的改革信号，无疑是对民众
呼声的积极回应，符合建设
法治社会的方向。

应该说，经过多年的讨

论，劳教制度改革的条件已
经成熟，缺的就是决心和行
动。如今的改革试点，让公
众看到了希望。

目前尚不清楚这四个城
市改革试点的具体内容和实
际效果，从媒体公布的南京
市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委员会
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构成
看，与以前的劳动教养管理
委员会十分类似，具体办事
机构和地点仍设在公安机
关。这与剥夺公民人身自由
的处分措施，必须“由一个依
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
无偏倚的法庭来裁判”相去
甚远。这也让人有些担心，
劳教制度改革的“第一步”，
会迈出怎样的步子？

多年来，对于劳动教养
制度的存与废及其改革路
径，人们进行了深入讨论。
近年来，对于“以违法行为矫
治取代劳动教养，将劳动教
养改造纳入法治化轨道”，各
界基本达成共识。但遗憾的
是，由于部门利益等原因，

《违法行为矫治法》历经7年
讨论，迄今尚未成型。

而劳教制度面临的问
题，首先就是合法性问题。
目前，其法律依据仍为1957
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
决 定》。 但 在 我 国《立 法
法》、《行政处罚法》、《行政
强制法》颁布后，劳动教养
已遭遇不合法的质疑。因

此，当务之急是尽快制定
《违法行为矫治法》，以违法
行为矫治取代劳教，将劳动
教养纳入法治化轨道。

以违法行为矫治取代
劳教，并不仅仅是名称的改
变。比之劳动教养，其适用
对象应大大缩小，主要适用
于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
改，或犯罪情节轻微可以免
予刑事处分、但又具有较大
人身危险性的人员等。其
适用期限亦应缩短为最长
不超过一年半，执行方式上
应实行开放或者半开放。
更重要的是，在适用程序上
必须进行司法化、诉讼化改
造，由人民法院依司法程序
进行审查决定，并保障被矫

治人享有充分的辩护权，增
加相应救济程序等。

其实，回顾历史，立足当
下，劳教制度的存废，绝非简
单的法律问题，改革劳教制
度更应当算积极的政治影
响、社会影响的“大账”，而不
应仅看部门利益等“小账”。
如今，劳教制度改革已经破
冰，在4地已经开始试点，全
面的改革或许已经不远。

也期待，将来在试点经
验的基础上，启动立法改
革，通过立法对劳动教养进
行司法化、法治化改造。唯
有如此，才能脱胎换骨，适
应国际人权公约及我国法
治发展的要求。

相关报道见A11版


